
 

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，加快构建新

发展格局,临沭法院聚焦“六稳六保三促”和“工业强县、创新

发展”战略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，全力服务重大项目建设，持续

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为加快新时代和美幸福临沭建设提供司法

智慧和力量。特制定本意见。 

1．畅通网上诉讼服务。优化升级电子诉讼服务平台、微信

公众号、微法院（APP）和 24小时法院自助终端。全面实行网上

立案，对符合立案标准的实行一次办结，不得要求当事人再另行

提交纸质材料。完善网上缴费系统，实现民商事案件网上预交诉

讼费和 网上申请退费。  

2．加强诉前调解工作。除法律规定不适合调解或当事人明

确不同意调解的案件外，民商事案件一律实行诉前调解。诉前调

解人员配备、工作流程由立案庭负责，由人民调解员主持具体诉

前调解工作。调解成功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，一律依法免收诉讼

费。调解成功申请公证机关公证的，由公证处出具公证文书，赋

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，法院不再收取诉讼费，公证机关相对降

低收费标准。 

3．健全完善速裁机制。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 4 个民商事速

裁团队，每个团队配备“1名法官＋1 名法官助理＋2名书记员”，

每日立案后，速裁团队首先在各自案号号段内对案件进行繁简甄

别，对适宜速裁的案件进行快速审理，争取当日分案、网上送达、



一次开庭、当庭宣判，一般应当在 15 日内结案，最长不超过 30

日。  

4．实行全流程网上办案。全面推行民商事、行政案件全流

程网上办案，除刑事案件外，二审上诉、申请再审、申诉案件全

部实现电子卷宗网上移送、网上立案。当事人或律师需要阅卷的，

直接用身份证号或执业证号登录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“网

上阅卷”模块办理。当事人提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案件事实

清楚、法律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的民商事案件，采取互联网庭审，

当事人可通过手机手写签字确认笔录。当事人反映信访问题可直

接登录山东法院网上申诉信访平台进行信访登记。 

5.严格控制审理期限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商事案件，延

期开庭次数不得超过两次；适用简易程序及小额速裁程序的民商

事案件，延期开庭次数不得超过一次。延期审理应当依法告知当

事人下次开庭时间，除因不可抗力或当事人同意的情形外，两次

开庭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1 个月。  

6.公开审判流程信息。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时公开民商事

案件审判流程节点信息，有效公开率应达到 90％以上，裁判文书

及信息公开率应达到 80％以上。当事人或律师登录“中国审判流

程信息公开网”，可以准确查询所参与案件的进展与动态信息，

登录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，可以查阅相关案件裁判文书。  

7.保护企业、企业家合法权益。对于涉企担保案件，债务人

有可供执行财产的，应先执行债务人财产。严禁超范围、超标的

查封、扣押、冻结企业财产。除依法需责令关闭的企业外，对基

本户、流动资产等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资产慎重保全，能采用



“活封”方式的不得采取“死封”。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

东个人财产，严禁违法查封案外人财产。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

济犯罪、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、合法财产和违法犯罪所得、企业

正当融资和非法集资等界限，严禁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、民事

责任变为刑事责任。  

8.监督促进依法行政。严格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

度，优质高效审理行政许可类案件，促进政府“放管服”改革深

入推进；依法审理市场主体行政登记案件，维护正常市场管理秩

序；妥善审理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领域的处罚案件，规范行政执法；

设立行政诉讼和解中心，最大限度地调处“官民”矛盾；加强与

行政机关良性互动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发布司法审查年度报告

等，凝聚合力，促进政府法治建设。  

9．提高案件执行效率。完善失信联合惩戒、网络查控对接

等工作机制，坚持线上线下财产查控结合，一般应当在 1 个月内

完成财产调查，需要依法查控财产的，10 日内完成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，异地最长不超过 15日。缩短评估周期，评估结束后 15 日

内启动拍卖，二拍流拍后 15 日内启动变卖程序。执行案款到账

后 30 日内完成发放工作。  

10．提升破产办理质效。实施破产案件繁简分流，压缩审理

期限，简单破产案件原则上在 6 个月内审结，其中“无产可破”

等破产案件审限控制在 3 个月内。建立健全破产案件协调联动机

制，加强不动产、特殊动产、设备、股权、知识产权及其他财产

权利登记系统在破产审判中的应用，加快破产案件办理进程。充

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，协调解决破产过程中维护社会稳定、



经费保障、信用修复、企业注销等问题。 

11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。认真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原则，

把公开庭审作为法治宣传的第一平台，凝聚全体法官和法官助理

的普法力量；推进“两个一站式”建设，把诉讼服务中心作为联

系群众的第一纽带，凝聚窗口人员的宣传力量；综合挖潜传统媒

体和新媒体的传播功能，开展重大活动、重要案（事）件、重要

改革举措等的宣传策划，管控负面舆情，弘扬司法正能量，努力

培树新时代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新形象。 


